
《头戴式电子助视器》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1.目的和意义

视障人群由高度屈光不正（近视、老花等）、黄斑变性、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疾病导致的

低视力和盲人患者构成，以老年人为主（80%）。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2019 年发布的《世界视力报告》

数据统计，全球至少有 22 亿人视力受损或失明，人口老龄化、生活方式改变以及获得眼科护理机会有

限是全球视力障碍人数不断增加的主要因素，其中至少 10 亿人的视力损伤问题可通过视障辅具预防避

免或妥善处理。且截止 2020 年，我国是世界上视障人群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

随着近年来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头戴技术的迅猛发展，电子助视器也向解放双手的需

求中演进。头戴式电子助视器属于可穿戴设备，类似眼镜，低视力患者可以通过头显直接看到，相较传

统的手持、便携式、台式等助视器，头戴式在视物、成像上具有更为先进和智能的技术优势，且解放了

使用者的双手，是现行助视器厂商纷纷跃跃欲试的主要领域之一。

虽说国外传统形态的低视力产品发展较为成熟，但头戴式的也是在近几年刚刚上市，属于初创期，

市面上的产品制造大多数仅参考了内部的企业标准。国内市场上头戴式电子助视器更为少见，可以说行

业整体暂时还处于起步阶段，2021 年才有了手持式电子助视器的国家标准，但头戴式电子助视器相关

行业标准仍未有涉及。

基于目前国内没有头戴式电子助视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产品质量不能得到有效保障。本标准

提出了头戴式电子助视器的基本要求及相应的试验方法，为头戴式电子助视器的设计、生产、检测、服

务提供了依据，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2.任务来源

在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残康协函〔2021〕7 号“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关于征集 2021 年度团体标准

制定计划项目的通知”下发后，标准起草单位向协会提出《头戴式智能电子助视器》团体标准立项申请，

并于 2021 年 8 月通过专家评审立项会。原团体标准制定计划中项目名称为：《头戴式智能电子助视器》，

后根据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委员会标准立项审查会中专家意见，将名称改为《头戴式电子

助视器》。

本标准由中国康复辅助器具协会提出并归口，杭州瑞杰珑科技有限公司、中国残疾人辅助器具中心

负责牵头起草。

3.主要工作过程

2021 年 3 月至 5 月，标准起草单位拟定头戴式电子助视器标准立项计划后，成立标准编写工作组

（以下简称：工作组）首先查询收集头戴式电子助视器国内相关法律法规、国内外标准和资料，并对国

内市场的产品状况进行了调研。

2021 年 7 月，标准组深入研读文献资料、相关标准及产品，结合调研情况，针对产品种类及特点，

初步确定外观、工作温度、功能可靠性等技术内容，编制形成《头戴式电子助视器》标准草案。



2021 年 8 月，工作组完成《头戴式电子助视器》标准草案的编写，上报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团体

标准管理委员会申请立项。

2021 年 8 月，参加了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委员会标准立项评审，并顺利通过此次评

审。会上专家意见主要包括：

（1）“标准名称”宜删除“智能”二字；

（2）不同的起草单位和起草人之间用“、”，而不是用“，”；且结尾均用“。”号；

（3）“1 范围”中的两处“本标准”均应改为“本文件”；

（4）“2 规范性引用文件”中的引导语应改为 GB/T 1.1-2020 的新引导语“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

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5）重新梳理所列的规范性引用文件，条文中正式引用了 12 个文件，第 2 章仅列出了 5 个文件；

“GB/T 9706.1 医用电气设备 第一部分：安全通用要求”的标准名称应改为新的名称；标准号“GB/T

19626.3 ”应改为“GB/T 17626.3 ”；

（6）“4.1.6 ”的产品尺寸和重量宜给出范围；

（7）补充对佩戴和头部的固定方式和要求；

（8）标准尾部应有“终结线”。

会后工作组将根据专家意见，进一步查阅资料，修改和完善标准，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4.主要条款、技术指标的说明

4.1 范围

标准规定了头戴式电子助视器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和使用说明书、包装、运输和贮

存。适用于具有视觉辅助功能的头戴式电子助视器设备。

4.2 技术要求

4.2.1 外观和结构要求

头戴式智能电子助视器一般由主机、充电适配器以及连接线组成。其中助视器主机由显示器（含摄

像头）、头戴式框架、绑带组成。

4.2.2 光学部件

头戴式智能电子助视器的摄像头或图像采集系统的镜头部件应清洁，无裂痕、发暗、霉斑、脱胶、

开胶、脱模等瑕疵，不应有气泡、沙眼、斑点、污渍、尘埃、灰雾状瑕疵及其他明显瑕疵。

4.2.3 外表面

头戴式智能电子助视器表面光洁平整，没有明显的凹痕、划伤、裂缝、变形、起泡、龟裂等现象，

金属部件不应锈蚀和损伤。各操作开关、按键应灵活、可靠、方便。产品表面说明功能的文字、符号、

标志应清晰、端正、牢固。

4.2.4 标识

产品上的标识应准确、清晰、色泽鲜明，位置正确，不歪斜，无破损。说明性文字应采用规范简化



汉字（标示性文字和符号除外）。产品标识应使用对比色。

4.2.5 按键

按键应手感舒适，不应过松、过紧，连续使用按键时不应出现卡键现象。按键宜使用对比色、可触

摸凹凸状、提示音。

4.2.6 机械设计

所有控制按键、按钮、开关为黑白撞色，且按键凸起部分的高度为 1.4mm±0.1mm 以方便低视力

者的分辨和使用。

4.2.7 产品尺寸和重量

产品尺寸与重量应不大于标称值的 110%

4.2.8 产品配件

助视器的配件包括：电源适配器、视频输出线等。质量应符合国家强制性要求。

4.2.9 显示

4.2.9.1 显示尺寸：应不超过标称值的 90%-110%。

4.2.9.2 显示视场角：应不超过标称值的 90%-110%。

4.3 图像特性

4.3.1 分辨率

在 300lx 照明条件下，按 6.2.1 测试时，在规定的显示区域中央 70%的区域内，系统可以解析宽

度不超过 0.233mm 的线对（或宽度不超过 0.116mm 的线条），达到该分辨率的放大倍数为 1 倍。

4.3.2 放大倍数

按 6.2.2 测试时，在显示区域中央 20%的范围内，放大倍数与 1-16 倍之间的误差应不大于±10%。

4.3.3 放大倍数的偏差

按 6.2.3 测试时，距离显示区域中央 70%的范围内的放大倍数与显示区域中心的放大倍数之间的

误差应不大于±5%。

4.3.4 物体移动速度

在最小放大倍数下，电子助视器与物体之间的相对速度不小于 20mm/s 时，应达到分辨率的要求。

4.3.5 显示亮度

说明书中应规定在最高对比度下的最大显示亮度。

4.3.6 亮度比率

在最大显示亮度下，亮度比率应不小于 75.

4.4 材料

与人体接触的材料应按 GB/T 16886.1 中给出的生物相容性试验说明进行评估。

4.5 电气特性

4.5.1 总则

应符合 GB9706.1 中规定的要求和试验方法。电磁场应符合 GB/T17626.3 中电磁场部分的要求和



试验方法。射频干扰应符合 GB/T 9254 中无线电骚扰部分的要求和试验方法。静电放电应符合 GB/T

17626.2 中静电放电部分的要求和试验方法。

4.6. 功能要求

产品功能需满足并按照产品说明书列明的性能和指标要求。

4.6.1 环境适应性

4.6.1.1 高温工作：温度 40℃，工作 2h，外观及所有功能正常。

4.6.1.2 低温工作：温度 0℃，工作 2h，外观及所有功能正常。

5.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按照 GB 1.1-2020 给出的规则起草。技术指标参考了国内相关标准 GB/T 26339 眼科光学

与设备 电子助视器、GB/T 39893 手持式电子助视器，同时依据 GB/T 9254 信息技术设备的无线电

骚扰限值和测量方法、GB/T 9706.1 医用电气设备 第一部分：安全通用要求、GB/T 16886.1 医疗器

械生物学评价 第 1 部分：风险管理过程中的评价与试验、GB/T 17626.2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

电放电抗扰度试验、GB/T 17626.3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等相关技术

要求制定。

本标准作为产品技术标准，其内容符合国家现行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与行业发展技术水平

相协调，可以促进技术进步和行业技术升级。

6.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7.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序及说明

本标准为自主研制标准，目前国际、国外缺少同类标准。

《头戴式电子助视器》标准编写工作组

2021 年 08 月 18 日


